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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

刑事檢控專員就一般檢控政策及簽保令的演辭刑事檢控專員就一般檢控政策及簽保令的演辭刑事檢控專員就一般檢控政策及簽保令的演辭刑事檢控專員就一般檢控政策及簽保令的演辭

主席女士、各位先生、女士︰

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闡述與㆒般檢控

政策有關的原則及因素，當㆗特別會述及公眾利益因素，同時也

論及決定不繼續檢控時所用的簽保程序。

是否 進行檢 控，以 及是否 繼續檢 控， 都是㆒項 重要的 決

定。它不但對社會、對涉嫌觸犯罪行的㆟，而如果是有受害㆟的

話 ， 它 對 受 害 ㆟ 亦 同 樣 是 ㆒ 個 重 要 的 決 定 ， 因 此 不 可 以 掉 以 輕

心。檢控㆟員必須時常緊記，在決定檢控或不檢控時作出錯誤的

決定，足以動搖社會對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因此，檢控㆟員必

須對自己的信念很有信心。如果他認定不應該提起檢控，又或者

他認為已經展開的檢控應該㆗止的話，他便應該把檢控㆗止。如

果檢控㆟員放棄自己正確的信念，而讓批評左右他的決定，那麼

對法治來說便是㆒齣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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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就某件案件提出檢控，這件事本身就甚具爭議。

有時檢控㆟員如提出檢控會遭㆟批評，但有時又會有㆟責難他們

不 提 出 檢 控 。 因 此 ， 檢 控 ㆟ 員 能 獨 立 作 出 決 定 ， 這 是 至 為 重 要

的。檢控㆟員應以不偏不倚的態度，運用他的專業知識，仔細考

慮 或 評 估 過 案 件 的 證 據 及 所 有 有 關 因 素 後 ， 才 決 定 是 否 提 出 檢

控，又或是繼續已進行的檢控程序。

為免引起爭論，刑事檢控㆟員大可說“讓法庭決定吧”，

這實在是輕易而舉的事。但是這種做法有違法治精神。除非實際

情況必需，否則沒有㆒個㆟應隨便遭受審訊。正如法官必須保障

面對審訊的被告㆟的利益，刑事檢控㆟員亦必須保障未接受審訊

的疑犯的利益。刑事檢控㆟員不可受政治、傳媒或公眾壓力的左

右，以致影響他對於檢控誰㆟或不檢控誰㆟，以及對何種罪行提

出檢控所作的決定。他有責任維護法治，以免法治受任何形式的

輿論影響。只有他才知道所有的有關因素，因此他不可聽從任何

㆟的意見，他只須堅守法律原則作出決定即可。在法律面前㆟㆟

平等，根據這個原則，除非在法律㆖有理可據，否則任何㆟不論

背景尊卑，都不應遭受審訊。刑事檢控㆟員有責任確保刑事司法

制度在各個階段均運作健全，而我認為維持檢控功能的獨立性就

是箇㆗關鍵。因此，刑事檢控㆟員每當面對“提出檢控” 或“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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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檢控”的決定時，他都必須堅持自己的獨立性，表明自己堅

守檢控的準則。如果他不抗拒那些企圖影響檢控過程的㆟，我認

為他有失職之嫌。

在施行普通法的㆞區，涉嫌干犯刑事罪行的㆟，不㆒定必

定遭受檢控，這點令㆟欣慰。只有在所犯 的罪行或犯案的情況顯

示提出檢控是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檢控㆟員提出檢控才是合

適的。

何謂‘公眾利益’？公眾透過屬於他們的立法機構制定法

律。公眾㆒般有權期望警方就違法的案件進行調查，也期望檢控

機構就這些違法的案件提出檢控。儘管如此，事情不是就這樣完

結。

依我 所見 ，問 題的 關鍵在 於是 否基 於 公眾 利益 而提 出 檢

控 。 在 作 出 這 個 決 定 時 ， 我 們 須 研 究 每 宗 案 件 的 所 有 因 素 及 情

況。在決定是否須基於公眾利益而提出檢控時可予適當考慮的因

素，每個案件都不相同。一般來說，所干犯的罪行愈嚴重，基於

公眾利益而提出檢控的可能性則愈大。

在決定提出檢控是否確實恰當時會考慮到多項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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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犯的年齡、他的背景、是否有犯罪紀錄、罪行的嚴重性、在什

麼情況下干犯有關罪行、可判處的刑罰、可取代檢控的其他處理

方法、受害人的看法（如有的話），以及提出檢控的後果是否與

罪行的嚴重性不相稱等問題，這些都是最普遍的因素。

一旦提出檢控，檢控人員的工作不會就此完結。他有責任

監督所有在香港法院進行的檢控。換句話說，當掌握到新的證據

時，檢控人員必須探討繼續進行已提出的檢控是否適切。持續作

出這樣的監察，是我們所擔當工作的重要一環。檢控人員必須全

情投入，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房屋署助理署長潘啟迪被控店鋪盜竊及襲擊罪行，據精神

科醫生報告顯示，他干犯上述罪行時精神紊亂，因而毋須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結果，之前曾提議控方終止檢控的裁判官，同意讓

被告人守行為，其後控方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止對潘啟

迪的檢控。在二零零零年發生的其他店鋪盜竊案中，控方因採取

同一做法而終止檢控的案件有 95 宗。

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們同樣終止對一名學生阮

家輝提出檢控。那名學生被控藏有兩片“忘我”的片劑，而他的

父親恰巧在法律界也享有聲望。當時我們是根據一名有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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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經驗的大律師所提供的獨立法律意見，而作出這個決定。那

名大律師指出，辯方律師代表被告所作的申述甚具說服力，而繼

續進行檢控的結果 將會與罪行的嚴重性不相稱，因為有關罪行刑

罰將會是罰款。他認為判處被告守行為，公義在該案中已可獲得

彰顯。那名大律師在提供意見時指出，雖然管有危險藥物屬嚴重

罪行，但該案不是那類罪行特別嚴重的一宗。他又指出他知道被

告父親的德高望重，但他在提供意見時並沒有考慮那點。他明智

地指出，被告父親的身分雖然不應視為對他有利的因素，但同樣

亦不應對他構成不利。

雖然該案在某些人士之間引起爭議，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我

們在下列案件中採取類似的做法，竟然完全無人理會，這包括：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的 羅 姓 學 生 案 ；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的 潘 姓 學 生

案；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的馮姓學生案及二零零零年十二月的吳姓

學生案。我們可以 得出的唯一結論是，這四名學生的父母的地位

不夠顯赫，不足以引起公眾關注。至於涉及一名姓郭的保險經紀

及一名姓謝的修車工人所涉及的管有危險藥物案件，於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獲不提證據起訴／准予簽保的方式處理，同樣亦沒有引

起社會人士關注。唯一備受關注的是阮家輝那宗案件。根據這些

事實，我想提出以下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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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們 常說 沒有 人可 以凌駕 法律 之上 ， 這點 絕對 沒錯 。 然

而，根據這個原則 推論，我們必定也可說沒有人應受到法

律不公平的對待。 雖然阮家輝的父親身分顯赫，但這點並

不能成為他受到特 殊對待的理據，以致即使該名私人執業

大律師認為不宜向 他提出檢控，我們仍堅持要起訴他。正

如該名私人執業大 律師所見，他父親的地位，不應使他受

到法律不公平的對 待。在此事上，他有權像我所提到的其

他四名學生以及和 其他人一樣，獲得檢控人員公正和客觀

地評估他的處境。 我完全同意該名私人執業大律師所說，

阮家輝父親的身分 ，不應視為一個對他有利的因素，但同

樣亦不應對他構成不利。

 (2)  我想闡述的第二點，是要指出任何人管有危險藥物，通常

都 要 預 期 遭 受 檢 控 。 我 們 對 於 打 擊 危 險 藥 物 立 場 絕 不 軟

弱。正如該名在阮 家輝一案中提供法律意見的私人執業大

律師明確指出，管 有危險藥物一向是嚴重罪行，案中必須

要具備有力的理由 ，我們才會不依循正常的做法向違法者

出起訴。正因為這 個理由，雖然在過去三年有幾千宗涉及

非法管有危險藥物的檢控案件，但只有 19 宗我們才認為適

宜不提證據檢控而准予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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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不 提 證 據 起 訴 /准 予 簽 保 視 為 把 被 告 ㆟ 釋 放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為 這 是 防 止 被 告 ㆟ 再 犯 罪 的 有 效 措 施 。 就 本 身 的 權 利 來

說，該項程序可以讓被告㆟改過自新，因為它旨在使被告㆟不再

行差踏錯。這就像將達摩克里斯（ Damocles）的劍懸在被告㆟的

頭㆖–他知道簽保期間自己如再因行為不當而被判罪名成立，其

擔保便有機會被撤銷。此外，只有在法庭決定不提證據起訴 /准予

簽保時方可採用這個程序，正如在潘啟迪及阮家輝兩宗案件㆗的

情況㆒樣，實際㆖這也是處理這些事情的合適方法。

最後，讓我借這個機會向委員會保證，並透過委員會向社

會傳遞這個信息，潘啟迪案及阮家輝 案均是按照既定的檢控政策

公 平 而 恰 當 ㆞ 處 理 的 。 在 執 行 政 策 時 ， 我 們 不 偏 不 倚 ， 無 畏 無

懼。每宗案件都是按照本身的事實情況來決定的，與被告㆟的身

分或關係無關。

辯方律師經常會要求律政司在被告㆟同意簽保的情況㆘終

止檢控。每宗案件都是按照本身情況而決定的，平均每個星期就

有約 20 宗案件是這樣解決的。簽保程序幾乎與普通法本身有同樣

悠久的歷史。㆒直以來，簽保程序經過無數考驗，並且在香港運

作良好。


